
政府就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政府就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政府就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政府就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

在在在在 2001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31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6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對對對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所提問題的回應《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所提問題的回應《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所提問題的回應《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所提問題的回應
（提交 2001年 6月 12日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 條條條條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請政府考慮余若薇議員對請政府考慮余若薇議員對請政府考慮余若薇議員對請政府考慮余若薇議員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第《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第《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第《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第 4
條所提出的建議修訂條所提出的建議修訂條所提出的建議修訂條所提出的建議修訂。。。。

答覆 1： 撤銷任命權力的來源撤銷任命權力的來源撤銷任命權力的來源撤銷任命權力的來源

正如先前所解釋，㆗央㆟民政府（㆘稱“㆗央政府”）罷

免行政長官的權力來自《基本法》。根據《基本法》第十

㆓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華㆟民共和國的㆒個享有高度

自治權的㆞方行政區域，直轄於㆗央政府。《基本法》第

十五和㆕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由㆗央政府任命。雖然《基

本法》沒有就這方面說明㆗央政府罷免行政長官的權力，

但根據《基本法》的條文解釋，特別是《基本法》第五十

㆓及七十㆔(九)條，㆗央政府是有任命和免職的權力。

《基本法》第七十㆔(九)條載列彈劾行政長官的程序。倘

若彈劾案獲所規定的大多數議員通過，就必須報請㆗央政

府決定。在這裏“決定”應指有關是否免去行政長官職務

的決定。此外，根據《基本法》第五十㆓條，在指定的情

況㆘行政長官必須辭職。倘若行政長官拒絕辭職，最終所

需採取的行動會是透過《基本法》第七十㆔(九)條所載的

彈劾程序，報請㆗央政府就罷免行政長官作出決定。

事實㆖，立法會法律顧問亦有相同的意見。他在有關的書

面意見㆗，提出以㆘看法 –

“根據香港特區“㆒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基本原

則，以及㆗央政府必須謹慎和合理㆞行使不任命的權力這

個前提，似乎㆗央政府具有默示權力在有限情況㆘撤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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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長官的任命。有關情況包括《基本法》第五十㆓及七十

㆔(九)條所指定的情況。不過，在另㆒些情況㆘，雖然不

屬於《基本法》第五十㆓及七十㆔(九)條的範圍，但在不

抵觸《基本法》的目的（如維持“香港的穩定及行政效

率”）㆘，亦應有權撤銷行政長官的任命。”（㆗譯本由

政制事務局提供，僅供參考之用）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 條的目的條的目的條的目的條的目的

條例草案第 4 條不是㆒項賦權的條文，它並無賦予㆗央政

府額外權力，罷免行政長官。條文只是列出行政長官職位

出缺的所有情況。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 條的建議修訂條的建議修訂條的建議修訂條的建議修訂

(i) 余若薇議員的建議余若薇議員的建議余若薇議員的建議余若薇議員的建議

余若薇議員建議《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草案》第 4 條改

寫如㆘ –

4. 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行政長官職位空缺

如行政長官職位因以㆘情況出缺，就必須舉行選

舉 –

(a) 行政長官任期屆滿；

(b) 行政長官去世；

(c) ㆗央㆟民政府基於㆘列情況罷免行政長官 –

(i) 他根據《基本法》第五十㆓條或在其他

情況㆘辭職；

(ii)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㆔(九)條在通過彈

劾行政長官後報請㆗央政府決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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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有關職位在任何其他情況㆘出缺。

我們感謝余若薇議員擬備㆖述草擬本，但對於她的建

議，我們不能接納。在草擬方面，㆖述條文出現技術

性問題，因為它與緊接其後的第 5 和 6 條並不配合。

第 4 條旨在闡明何時出現空缺，而第 5 和 6 條則分別

處理宣布空缺和舉行選舉的事宜。然而，余若薇議員

的草擬本卻直接提出“…….就必須舉行選舉”，這與

第 5 和 6 條並不配合。此外，最嚴重㆒點，是建議的

第 4(d)條循環重複（“……. 行政長官職位出缺 – (d)
有關職位在任何其他情況㆘出缺。”），這會令條文

釋義含糊不清。

(ii) 民主黨的建議民主黨的建議民主黨的建議民主黨的建議

在㆓零零㆒年六月五日會議㆖，民主黨建議草案第 4
條改寫如㆘－

4. 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行政長官職位空缺 －－－－

如有以㆘情況，行政長官職位即出缺－

(a) 行政長官任期屆滿；

(b) 行政長官去世；

(c) 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五十㆓條或在其

他情況㆘辭職；或

(d) ㆗央㆟民政府因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 職

行為（包括行政長官因任何理由不能履行職

務）而不肯或不能辭職，而立法會根據《基

本法》第七十㆔（九）條通過對行政長官的

彈劾案，報請㆗央㆟民政府決定，而將行政

長官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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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的建議容許在《基本法》第五十㆓條以外的情

況提出辭職，從而亦承認有些情況是超出《基本法》

第五十㆓及七十㆔(九)條的範圍。但經仔細考慮，我

們不能接納這個版本，理由如㆘ –

(a) 倘若按㆖文方式草擬條文，則第 4 條不能完全列

出所有可能導致罷免行政長官的情況。議員應記

得，立法會法律顧問及政府的法律意見均認為，

除《基本法》第五十㆓及七十㆔ (九 )條所指定

外，在某些不抵觸《基本法》的目的情況㆘，亦

有可能須要罷免行政長官；以及

(b) 我們不接納若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五十㆓

條或在其他情況㆘辭職便毋須㆗央政府同意這個

說法。辭職必須是向任命機關，即㆗央政府提

出。同時，我們必須考慮政府所持的法律立場，

即惟有在㆗央政府因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

五十㆓條或在其他情況㆘辭職而將行政長官免

職，行政長官職位才告出缺。

(iii) 行政當局的建議行政當局的建議行政當局的建議行政當局的建議

在考慮過條例草案委員會的意見後，我們建議草案第

4 條改寫如㆘－

4. 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行政長官職位空缺行政長官職位空缺

如有以㆘情況，行政長官職位即出缺－

(a) 行政長官任期屆滿；

(b) 行政長官去世；或

(c) ㆗央㆟民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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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因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第五十㆓條

或在其他情況㆘辭職；

(ii) 因有針對行政長官而根據《基本法》第

七十㆔(九)條通過的彈劾案報請㆗央㆟民

政府決定；或

(iii) 在任何其他符合《基本法》的情況㆘，

而將行政長官免職。”

我們認為這個草擬本能反映議員的意見，就是在草擬

第 4 條時必須清楚表明㆗央政府在罷免行政長官時要

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在㆖次會議㆖，議員就條例

草案第 11(2)條提出問題。由於解決這個問題涉及修改

第 4 條，我們正就這方面對第 4 條草擬進㆒步的修

訂。就此，請參閱㆘㆒條問題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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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2：：：： 應否制定程序應否制定程序應否制定程序應否制定程序，以應付第，以應付第，以應付第，以應付第 11(2)條所述的情況條所述的情況條所述的情況條所述的情況，即行政長，即行政長，即行政長，即行政長

官當選㆟“不能就任”為行政長官官當選㆟“不能就任”為行政長官官當選㆟“不能就任”為行政長官官當選㆟“不能就任”為行政長官，例如因為第，例如因為第，例如因為第，例如因為第 3 條所指條所指條所指條所指

定的任命文書仍未發出？為何在第定的任命文書仍未發出？為何在第定的任命文書仍未發出？為何在第定的任命文書仍未發出？為何在第 11(1)條所述的投票日條所述的投票日條所述的投票日條所述的投票日

期是由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期是由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期是由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期是由選舉管理委員會決定，而在第，而在第，而在第，而在第 11(2)則由行政長官則由行政長官則由行政長官則由行政長官

決定？政府提出根據第決定？政府提出根據第決定？政府提出根據第決定？政府提出根據第 11(2)條重開候選㆟提名期是有何條重開候選㆟提名期是有何條重開候選㆟提名期是有何條重開候選㆟提名期是有何

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法律依據？

答覆 2： 我們建議修訂第 11 條 –

(a) 第 11(1)條：倘若行政長官選舉不能舉行（例如因所有

候選㆟去世），便須在 42 日後舉行另㆒次投票。提出

42 日限期的建議，是因為條例草案第 15 條要求至少

有 14 日的提名期及 21 日的拉票活動。我們另外需要

7 日安排新的選舉（例如藉憲報公布提名期和投票

日）。

(b) 第 11(2)條：我們建議刪除這㆒款，並在第 4 條之㆘訂

明，假若行政長官當選㆟在現任行政長官任期屆滿後

或在行政長官職位出缺後的 6 個月限期屆滿後（視乎

情況而定）不能就任，行政長官職位即告出缺，因而

須在行政長官職位出缺 120 日後第㆒個星期日舉行選

舉。

條例草案第 4 條必須根據㆖述建議修改，以便可以宣布行

政長官職位出缺，繼而舉行新㆒任行政長官選舉。

如條例草案委員會同意，我們會草擬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

建議，以制定有關條文，連同政府提出的其他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訂建議，在 2001 年 6 月 19 日舉行的會議㆖提交議

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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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3：：：： 請政府提供㆒些國家的法律條文節錄請政府提供㆒些國家的法律條文節錄請政府提供㆒些國家的法律條文節錄請政府提供㆒些國家的法律條文節錄，以便說明這些國家，以便說明這些國家，以便說明這些國家，以便說明這些國家

如何處理國家元首缺位的情況？如何處理國家元首缺位的情況？如何處理國家元首缺位的情況？如何處理國家元首缺位的情況？

答覆 3： 我們仍在等候有關法國的資料。至於美國方面的安排，我

們已取得有關資料。《美國憲法》第㆓條定明：“倘若總

統被免職，或去世、辭職或失去行使其職權和職責的能

力，有關的職權和職責將轉由副總統執掌，………直至總

統恢復執行職務的能力，或選出新總統為止”。（條文㆗

譯本由政制事務局提供，僅供參考之用）

政制事務局

2001 年 6 月 8 日

CS888


